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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              文件 S W Y C  2 1 / 2 0 2 4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社會福利及青年委員會  

 

 

古偉冰先生提問  

 

有關改善沙田區學校設施事宜  

 

 “ 有 意 見 指 宣 道會 鄭 榮 之 中 學 的唯 一 大 門 距 離 最近 的 行 人 過

路處有數十米，有市民貪圖方便，直接於學校大門前橫過馬路，容

易釀成意外。此外，學校大門鄰近行車路急彎，司機經過急彎再轉

入 學 校 大 門 時 或 難 以 看 清 路 面 情 況 ， 造 成 安 全 隱 憂 ， 尤 其 是 於 許

多 學 生 出 入 校 園 的 時 段 。 另 有 沙 田 區 家 長 反 映 ， 子 女 就 讀 之 中 學

的升降機等設施未有因應實際情況而改善或調整。  

 

就以上情況，本人有以下提問：  

 

( a )  請教育局提供過去 1 2 個月曾出現升降機故障 的沙田區

學 校 數 目 。 如 有 ， 當 中 是 否 有 人 受 傷 ？ 其 故 障 原 因 為

何？  

  

( b )  如 有 家 長 認 為 需 要 改 善 子 女 就 讀 學 校 的 行 人 出 入 口 通

道設計，教育局會 否考慮接受校方的建議，例如加強行

人通道安全、容許改動或優化現時學校之出入口等 ？  

  

( c )  教育局會否有詳細指引或準則，容許校方就自身情況去

優化或改善上述設施？  

 

( d )  教育局是否有相關機制與地政總署協調，以處理需要修

改地契條款後才能改動校園設施的個案？”  

 

 

 

 



(二) 

教育局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  

 

學 校 內 升 降 機 的 日 常 運 作 及 檢 查 維 修 是 由 學 校 負 責 ， 教 育 局 並 沒

有 學 校 升 降 機 故 障 的 數 據 ， 亦 沒 有 因 升 降 機 故 障 而 涉 及 有 人 受 傷

的資料。  

 

如有需要，資助 學校可就升降機維修向教育局申請緊急修葺工程。

由二零二三年十月至二零二四年九月的 1 2 個月內，教育局共接獲

七 宗 沙 田 區 資 助 學 校 有 關 升 降 機 及 相 關 系 統 故 障 的 緊 急 修 葺 工 程

申請，當中包括：  

( i )  三宗升降機閉路電視或對講機系統维修 個案；  

( i i )  一宗升降機按掣和顯示屏維修 個案；  

( i i i )  一宗因暴雨水浸導致的升降機維修個案；以及  

( i v )  兩宗升降機一般機件維修個案。  

 

提問 ( b )及 ( c )  

 

學校範圍以外的地方，例如公共 行人過路設施，不屬教育局範疇。

如 資 助 學 校 欲 對 校 舍 作 出 任 何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， 可 根 據 現 行 大 規

模修葺 /改建工程機制向教育局提出申請，並必須事先獲得教育局

批 准 。 若 建 議 的 工 程 在 建 築 物 條 例 下 並 非 豁 免 工 程 ， 學 校 必 須 事

先 獲 得 相 關 部 門 如 屋 宇 署 的 批 准 ， 有 關 詳 情 學 校 可 參 考 「 學 校 行

政手冊」。  

 

提問 ( d )  

 

一 般 而 言 ， 如 資 助 學 校 對 校 舍 作 出 任 何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而 又 涉 及

需 要 修 改 地 契 條 款 ， 教 育 局 會 諮 詢 地 政 總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

的意見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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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 

 


